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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老人保護服務現況與服務策略 

王儀玲．陳淑娟 

壹、前言 

我國自民國 82 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

會後，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也因低生

育率、少子化及國人平均壽命延長等因素

而提升，依據行政院經建會在民國 95 年推

估臺灣預計在民國 107 年將進入高齡社

會，65 歲以上人口比率將突破 14%以上。

反觀臺北市，依據民政局 104 年 12 月底人

口統計資料顯示，65 歲以上人口數為

399,182 人，占臺北市總人口 2,704,810 人

的 14.76%，成為高齡社會，老人照顧與福

利的議題，也成了現階段眾所關注的焦

點，同時，近幾年有關老人虐待案件也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所謂老人虐待的形式，

大多包含有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虐待、

財務虐待及疏忽等形式（鄭麗珍、游美貴，

民 102），以下僅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推動老人保護服務現況及個案

處遇流程、服務策略等進行論述，同時希

望透過個案處遇實務經驗的彙整，引發更

多老人保護實務工作者的討論與共鳴。 

貳、家防中心老人保護案件現況

分析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成

人保護組的服務案件主要有三大類：第一

類案件為親密關係暴力案件。第二類案件

為設籍或居住本市 65 歲以上遭受家庭四

親等內成員肢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

疏忽、遺棄、財務剝奪等之老人保護案件。

第三類案件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所範

定之 18 歲以上至未滿 65 歲四親等內之其

他家庭成員間暴力事件。隨著人口的高齡

化，老年人口的增加老人受暴的問題逐漸

受到重視，就家防中心而言，處理老人受

暴問題所涉及的層面很廣，個案需要處置

的時間更於其他類型個案（如親密關係暴

力及兒少保護案件），臺北市近年來老人保

護案件通報量的成長，從 101 年的 259 案

次、102 年 577 案次、103 年 675 案次及

104 年的 1,448 案次，四年當中成長了 5.6
倍。另外，服務案件中接受緊急安置數量，

101 年 9 人、102 年 12 人、103 年 13 人及

104 年 25 人（如表 1），單就上述歷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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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案件通報及通報後需緊急安置的人

數，顯示出老人保護工作的需求會隨著人

口的老化速度，日益增加。 

表 1 臺北市 101 年-105 年 6 月老人保護通報案件統計 

年度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通報案件次 259 577 657 1,448 
緊急安置人數 9 人 12 人 13 人 25 人 

 

另外，從 103 年至 105 年 6 月開案服

務的 961 件老人保護案受暴樣態分析，其

中以虐待（含身體或精神）最多，占

72.5%；次多者為其他占 18.1%，以同住家

庭成員關係衝突為主；再則為遺棄占

6.6%、疏忽照顧為 2.2%、財務侵占為

0.6%；從老人保護被害人年齡統計，其中

以年滿 70 歲未滿 80 歲者最多，占了

40.4%、再則為年滿 80 歲以上者，占

33.8%、年滿 65 歲未滿 70 歲者，占 25.8%。
進一步與老年人口數比較分析的結果，我

們發現年滿 80 歲以上人口受暴率增加

1.33 倍；老人保護被害人的性別來看，女

性被害人占了 64.4%、男性為 35.6%。 

表 2 老人保護案件受暴樣態統計 

受暴樣態 虐待 遺棄 疏忽 財務侵占 其他 
人數 697 63 21 6 174 
比率(%) 72.5% 6.6% 2.2% 0.6% 18.1% 

表 3 老人保護受害人年齡統計 

年齡 年滿 65 歲未滿 70 歲 年滿 70 歲未滿 80 歲 年滿 80 歲以上 
人數 248 388 325 
比率(%) 25.8% 40.4% 33.8% 

 

參、家防中心老人保護工作策略 

我國自民國 88 年 6 月 24 日正式施行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來，各級政府與民間團

體，積極投入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民國 96
年間經由實務界與學術界引進英、美等國

的家庭暴力防治經驗。現代婦女基金會並

致力研發風險評估工具及建立防治網絡的

合作機制，當時的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逐於民國 97 年開始鼓勵並

補助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試辦以「以婦女

為中心的安全計畫」，運用危險評估量表

（DA 量表），透過不同專業網絡的跨域合

作，協助婚姻暴力高危機的個案，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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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團赴英國倫敦及卡地夫市（最早發展

MARAC 馬瑞克會議的城市）參訪，更確

立了我國家暴安全網推展方向，除了參考

MARAC 方案及就先前試辦經驗的修正

外；內政部家暴防治委員會也委託學者開

發本土版的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工具－

「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納入整體家暴安全網計畫實施

流程中（劉淑瓊、王珮玲，民 100）。 
臺北市於 98 年 9 月 20 日起，先行選

定北投、內湖、信義、南港及文山等 5 區

試辦「臺北市家庭暴力危險分級暨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實驗計畫」，於 100 年 3 月 1
日改以「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做為個案危險評估工具，並

於全市各區同步施行「家庭暴力安全網防

護計畫」，惟在老人保護及其他家庭成員間

之非親密關係暴力案件，無法以 TIPVDA
作為危險評估之工具，非親密關係暴力案

件被害人的危險評估，僅能依據社工員個

人的專業經驗、與督導同僚的討論做為判

斷的參考，實務運作上在成人保護高案量

負荷、親密關係暴力高危機個案、被害人

缺乏求助意願等因素排擠下，社工員極為

容易忽略了非親密關係暴力案件的危機狀

態，爰自業務統計中發現老人受暴案件日

益增加的趨勢！如何從制度或件流程提升

社工員對案件危險的敏感度與評估，有效

的降低因家庭暴力致死案件的發生，是刻

不容緩的課題。因此，我們重新檢視老人

保護工作流程，從整體的制度面進行檢視

與工作策略的精進，在實務工作中，依內

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編製的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老人

保護實務篇」各項工作原則與指導，嘗試

更積極發展工作策略，自 103 年開始，臺

北市一方面從強化直接服務社工有關老人

身心理發展、失智、如何與老人工作技巧

及老人服務相關法令常識等等教育訓練，

以提升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能

外，同時針對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含警

政、民政及醫療衛生等人員，加強其對老

人保護案件的敏感度與專業技術，以因應

臺北市進入高齡社會後老人保護工作的預

防與推動；再者，透過組織學習、團體的

研討，發展出老人保護的工作策略，以下

僅就臺北市家防中心近三年來辦理老人保

護工作相關策略進行討論。 

一、全面性實施非親密關係暴力案件

（包含老人保護及其他家庭成員

暴力案件）危險評估（六題版）

量表（Dangerousness Assessment）
簡稱 DA 量表（如圖 1），並將評

估出來為高危機之案件納入高危

機會議討論 

案例： 

一對張姓兄弟分別 70 歲、65 歲長久

因為債務問題爭吵不斷，弟弟多次到

哥哥家的樓下堵人要錢，並帶汽油

瓶，揚言不還錢就要與哥哥同歸一

盡…，警方介入後依法通報持續由社

工服務，但哥哥覺得自己不危險，自

己身體比弟弟好有能力保護自己，不

需要聲請保護令、也不需要社工的服

務，希望社工不要再打擾家人…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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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月兄弟倆再度相遇於巷口，一言

不合扭打起來，弟弟在趨於弱勢下持

刀憤而刺死哥哥…。 

中心協助第一線社工員有效且快速的

評估非親密關係暴力案件（包含老人保護

及其他家庭成員暴力案件）的危險程度，

以利作出對被害人最佳的評估並提供適切

的服務，引進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林

明傑教授開發的非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

量表（簡稱 DA 量表），辦理社工人員評估

工具使用的教育訓練，並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針對非親密關係暴力之老人保護及其

他家庭成員暴力案件，在社工接案聯繫被

害人後，立即進行危險評估，作為服務計

畫擬定之參考依據，從 103 年實施後至 105
年 6 月合計評估老人保護案件 771 人、其

他家庭成員暴力案件 1,492 人，合計實施

2263 人次，評估出高危機個案合計 56 案，

其中老人保護 4 案、其他家庭成員間暴力

52 案，老人保護案件高危機篩出率為

0.5%，雖然相較於親密關係暴力高危機案

件約 10%的篩出率為低，但對臺北市家暴

安全防護網「安全不漏接」的目標，0.5%

的高危機案件亦需納入危機管理。 

策略優勢 

實施非親密關係案件的危險評估後，

發現有以下優勢： 
1.幫助社工能在接案第一時間評估出

高危機個案，快速的提供必要的服務，避

免危機升高。 
2.督導透過 DA 量表評估後的核閱機

制，提醒社工積極的工作策略，或針對低

求助意願高危機個案，提供社工員必要的

協助。 

3.納入高危機會議討論，強化了網絡

單位的合作與關注老人保護的議題。 

4.評估結果可作為提升個案自身危機

意識的討論工具，藉以幫助個案控制危險

因子、建立安全機制。 

5.幫助社工在高案量情況下，有效的

分流處理個案，提高工作效能與達到風險

管控。 

二、老人保護案件落實使用簡易心智

狀態問卷調查表（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e Questionnaire, 簡稱

SPMSQ）（如圖 2） 

案例 1： 
85歲的李奶奶來臺北與女兒、孫女同

住，某天被人發現在臺北街頭迷路，

腳上又有擦傷，經人送醫後醫院通報

為家暴案件，社工受案後，發現老奶

奶談話無法對焦、對於腳傷的來由，

一會說是孫女推她所弄傷的，一會又

說是自己從樓梯上摔倒的，…社工在

與案家聯繫過程中，奶奶的女兒無奈

的表示：「老人家老是懷疑別人要害

她！原來和哥哥一家住在南部，就因

為一直懷疑東、懷疑西，和家人起口

角，才自己跑來臺北，怎知才兩天就

迷路，害家人到處找！｣、「現在又說

我女兒推她…，女兒一直都在市場做

生意，根本和阿嬤碰不到面，也很孝

順，怎麼可能會推她？也不清楚為何

老人家要這樣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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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非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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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簡稱 SPMSQ） 

案例 2： 
93 歲王奶奶與 70 歲女兒一家住在一

起，多年來家庭和樂，但最近 73歲的

女婿，常常不預警對王奶奶咆嘯，並

指責王奶奶偷走他的私人小物，執意

要檢查王奶奶的櫃子，造成家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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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甚至發生肢體拉扯，家人只好

報警協助… 

由於近年來實務工作中，發現部分年

長的家庭暴力被害人或相對人中出現認知

混亂、會談無法聚焦、多疑、情緒暴衝甚

至是妄想等等狀況，而衍生與其他家庭成

員互動上的摩擦、衝突，為了辨識發生暴

力的原因，是否係因認知功能障礙所導

致，達到個案分流及快速提供適切服務的

目的，103 年 10 月起老人保護的個案或社

工員評估個案或其他家屬有需要，社工員

進行訪視會談時，需使用 SPMSQ 量表，

如發現被害人或相對人有心智功能障礙之

傾向（錯 3 題以上），則會將此量表結果，

納入服務目標之項目之一，例如：幫助個

案家庭其他成員了解其可能是因為疾病導

致認知混亂、情緒困擾或暴力傾向等狀

態，而進一步協助案家盡早進入醫療體系

做更多的診斷與治療，進而減少因疾病導

致的暴力行為發生的案件持續反覆的通

報。 
透過教育訓練、團體討論方式協助社

工員正確使用 SPMSQ 量表外，為因應臺

北市高齡社會，104 年家庭暴力防治宣

導、警政人員通報教育訓練，亦將 SPMSQ
量表的使用及老人認知功能障礙的辨識列

為重點項目之一，以提升防治網絡成員敏

感度及社會大眾對失智症導致的情緒問題

或暴力行為有所了解，進而達到家庭暴力

防治的效果。 

策略優勢 

社工在個案評估過程中，透過簡易的

心智狀態問卷的使用，有以下的優點： 
1.有效、快速的釐清長者受暴類型。 
2.評估長者心智功能的狀況，幫助個

案家庭進一步接受醫療評估及診治，進而

降低家庭成員間因長者認知功能缺損所造

成的衝突與紛爭。 
3.有效的使個案分流，減少類似因疾

病導致家庭衝突的案件，重複通報，增加

社工員的工作負荷。 

三、建立老人保護個案安置處遇流程

與友善機構精進策略 

案例： 
寒冬裡的夜晚，78歲的林伯伯，因前

幾年中風，造成行動不便，因為生活

細故與同住的兒子發生口角，憤然獨

自以助行器，離家在外流浪，經路人

報警協助，林伯伯與兒子仍互不接受

繼續住在一起…，在社工介入協調無

效後，決定先行協助林伯伯緊急安

置，在深夜裡社工與督導經過不斷的

電話聯繫多家老人機構，好不容易才

有床位得以讓老人家暫時有了棲身之

所… 

近年來，老人保護案件增加，需要緊

急安置的個案數也增加，從 101 年的 9 人、

102 年 12 人、103 年 13 人到 104 年 25 人，

適切的安置床位的預備與規劃，是老人保

護工作執行重點項目之一，也是機關支

持、協助第一線社工爭取更多時間與老人

保護個案家庭工作的策略，所以在 103 年

底經評估預見未來老人保護安置服務的需

求，擬定「建立老人保護個案安置處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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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友善機構」的工作計畫，實施步驟如

下： 
1.安置需求評估：蒐集分析最近 3 年

來，成人保護案件安置需求、安置條件、

安置的困境等議題。 
2.建立友善機構名單：參考過往與機

構合作的經驗及依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公布

老人機構評鑑甲等以上的名單，建立出友

善機構名冊。 
3.召開合作會議：邀請友善機構代

表，幫助機構了解及認識老人保護工作，

尋求認同與支持，進而討論中心與老人機

構工作分工與程序，建立社工人員與安置

機構夜間假日緊急聯繫窗口。 
4.建立共識與分工：透過彼此的需求

了解，建立老人保護安置個案的處遇流程

（如圖 3），作為機構與中心合作的依據。 
5.密切聯繫與合作：老人保護個案進

入機構安置後，有時會出現環境適應、情

緒困擾等問題，與機構一起找出有效策

略，協助長者安頓身心是必要的過程，也

是家防中心與安置機構長期合作的重要契

機。 
6.增強與表揚：針對年度內友善合作

的機構，在年終歲末時，透過會議、公開

場合表揚，表達感謝之意，增強合作意願。 

策略優勢 

透過與機構的合作共識策略運用，成

效顯著：104 年 25 人緊急安置，機構都能

在家防中心連絡後立即提供安置床位，其

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都市在夜間及假日受

理，讓因家庭暴力事件需要緊急安置的老

人，能快速遠離暴力、身心安頓，也讓第

一線的社工不再為了尋求一個安置床位，

四處奔走聯繫、耗費時間及心力。 

限制 

由於收容安置補助的額度與機構收費

的差額，一直以來，都是能否找到床位的

關鍵因素，同時也因為保護案件之照顧成

本增加，部分機構要求差額的金額也有調

升的趨勢，亦為將來面對老人保護安置時

亟需協助的課題。 

四、運用家屬協調會議策略 

案例 1： 

75歲劉奶奶，育有 2男 1 女，20多年

前在丈夫過世後，子女因財產分配的

問題衝突，導致 2 個兒子離家自行謀

生，劉奶奶就跟著女兒女婿一起生

活，某天就在劉奶奶去南部探望親戚

返家時，女婿堅持不讓劉奶奶進家

門，認為劉奶奶應該去找兒子才對，

因此劉奶奶被帶到派出所，尋求協

助，成為老人保護事件… 

案例 2： 
88歲的蘇奶奶失智中度，育有 3個兒

子，長久以來蘇奶奶與未結婚、從事

裝潢工作的小兒子住在一起，因為家

庭財務糾紛與其他 2 個兒子很少來

往，某天蘇奶奶推著輪椅到派出所哭

訴，兒子沒煮飯給他吃，其他兒子也

都不理她… 

 



王儀玲．陳淑娟 臺北市老人保護服務現況與服務策略 
 

社區發展季刊 156 期 26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圖 3  臺北市家庭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成人保護組安置個案處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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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護的個案，不論有無進行安

置，「家屬協調會」是我們經常會使用的策

略，目的是，透過家防中心的溝通平臺，

邀集的子女或相關家屬，面對面了解彼此

的困難與期待，共同討論長者後續照顧的

安排，雖然協調會上仍會出現家屬互相指

責或口角，但「家屬協調會」策略的運用，

仍是快速創造家屬共同討論機會的方式，

運作的程序會有下列幾項重點： 
1.開場：說明協調會的目的、家防中

心的立場、發言的原則及會議進行的規

則，在出席的家屬有共識下持續進行會

議…等。 
2.受案後長者目前的問題與狀況：身

心狀況、生活自理評估、福利身分狀況、

長者自我的期待…等 
3.權利義務說明：由義務律師就民

法、刑法等法律規定及老人福利法 41 條相

關訂定，及老人緊急安置後續追償權利義

務的說明。 
4.異中求同：家屬協調會建立一個溝

通平臺，讓每個家屬陳述自己的意見、期

待與困難，採取不評論、不探究發生的原

因與證據，聚焦於老人後續照顧安排的議

題上，整合各方不同意見中尋求可能性的

解決方案，讓老人得以安享晚年。 

策略優勢 

「家屬協調會」策略的優勢，透過正

式會議，且在律師相關權利義務之法令的

說明下，讓家屬共同關注於老人保護個案

未來的照顧的方式、費用給付分配及其他

照顧議題共識的形成，減少社工員分頭聯

繫的困難。 

限制 

實務上，家屬協調會召開的運用，有

助於家屬對於老人照顧共識的形成，也能

達到工作目標事半功倍的成效；惟部分的

個案家屬聯繫不易（例如：戶籍設在戶政

事務所、人籍不一）、甚至失蹤或避居國

外，有時我們多次透過警方或外交部（或

海基會）的協尋，仍是沒有結果，或者是

成員間衝突過大時，召開家屬協調會的風

險仍有待評估。 

五、「類高危機」個案網絡合作與討

論的工作策略 

案例： 
81歲的陳伯伯與行動不便的太太，和

兒子媳婦及 3 個孫女一家 7 口住在一

起，生活還算小康，自從 3 年前兒子

送貨途中發生重大車禍重傷，復原後

造成左腿無力，失業在家引發憂鬱

症，家庭經濟依靠陳伯伯的存款及媳

婦在早餐店打工所得支撐，雖有中低

收入戶相關補助，家人還是經常為了

錢吵架，多次通報家暴事件，國中二

年級的孫女也因家庭關係緊張、人際

關係、學校適應等問題，有自殺的行

為… 

近年我們發現國內多起重大家暴案

件，都不是發生在高危機案件，但卻有一

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就是「多次通報且多

個網絡單位介入服務」，因此，104 年 7 月

起，為了加強這一類「多次通報且多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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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單位介入服務」非高危機個案的危機管

控，並透過督導會議定期的檢視，以達服

務落實效果，我們建立所謂「類高危機」

個案的網絡合作機制，針對這類頻繁通

報、低度危機、家庭問題多元的個案家庭，

我們建立了「網絡個案討論」的機制，透

過服務網絡彼此的對話與合作，以提供個

案家庭一致性整合的服務，例如:聯合家

訪、到宅評估、定期的服務資訊交換討論

等等，從實施開始合計討論 1,216 案次，

其中老人保護案件 29 案次，有效的降低部

分個案反覆通報進案，透過網絡持續合作

及關注降低暴力的危機。 

策略優勢 

1.擴大風險管理的範圍與機制，降低

因家庭暴力事件致死的風險。 
2.提升非高危機個案網絡合作機制，

透過個案討論、交換資訊，有助於擬定一

致性服務策略又可避免多頭馬車或各做各

的。 
3.強化資源整合的服務，避免案家面

對多單位的介入而疲於應付。 
透過不斷的聯繫討論相對地提升了網

絡的合作默契，提升了個案轉介或交接的

效能。 

限制 

不同單位服務的宗旨與機構目的都有

所差異，合作本於對個案及其家庭處遇效

能的強化，減少本位主義、多點主動投入

及團隊合作的共識，才能發揮效果，因此

我們除了每年辦理定期的網絡共識營外，

經常性的協調聯繫，強化共識更是不可免。 

六、保護令使用的策略 

案例： 
83 歲趙伯伯是 38 年大陸來臺的就養

榮民，與太太生了 2 個兒子，小兒子

高中時候就染上毒癮，因為兩個孩子

手足關係不佳，大兒子認為爸媽寵溺

弟弟，長久以來一直在外租屋獨立生

活，不過問家中的一切，家裡的經濟

全靠趙伯伯夫妻在巷口賣水果支撐，

小兒子經常向兩老索討金錢，要不到

就搗毀家中物品家具，某次趙奶奶為

了制止小兒子的破壞行為，拉扯間受

傷送醫，經醫院通報後社工及家防官

介入，仍無法制止小兒子的搗亂行

為，且趙伯伯表示自己年紀大了，死

也不離開家，在多次討論與評估後，

社工依職權向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

小兒子才收斂了自己的行為… 

老人保護案件因成員間都是血親關

係，情感上的糾葛，複雜又難理，又部分

的老人對於情勢判斷容易輕忽危險，社工

員對於保護令的聲請、作用時機等等，常

常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說明，以幫助受暴

的長者聲請保護令以維護其免於受暴，對

於部分社工評估受暴風險高又缺乏求助意

願的個案，社工則積極依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10 條之規定，採取依主管機關職權協助

個案向法院聲請保護令策略，亦能有效的

發揮保護效果。 

策略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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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護個案保護令聲請的策略，除

了達到暴力行為的禁制令或遠離令外，更

重要的聲請加害人處遇計畫，得以在保護

被害老人避免受暴外，也能幫助加害人進

行認知或其他治療。 

限制 

在使用依職權聲請保護令的策略時，

仍應積極向被害人說明聲請保護令作為的

用意及評估，並權衡「案主意願」與「生

命安全」等相關議題，並可參考其他家庭

成員之意見，而後為之。 

肆、展望未來 

綜觀國內因人口老化、少子化、家庭

結構的變遷等社會現象，依據臺北市政府

人口統計資料，105 年 8 月，臺北市 65 歲

以上的人口以上升為 15.26%，其中大安區

18.0%、萬華區 17.2%、松山區 16.8%及信

義區的 16.5%，人口結構的改變，是臺北

市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不可忽視的議題。

而綜觀臺北市近 5 年來的通報案件的趨

勢，是老人保護案件持續增加，而在親密

關係暴力案件中，我們也發現高齡的親密

關係暴力案件也逐年增加，以臺北市親密

關係暴力被害人 70 歲以上者，從 101 年的

128 人，到 104 年就升高為 166 人，老年

夫妻婚姻暴力的處理模式與青壯年夫妻婚

姻暴力模式也有所差異，面對高齡社會，

保護性工作也應有高齡工作的思維。展望

未來，除持續推動老人保護社區宣導，強

化社區一、二級預防工作，減少老人受暴

案件的發生；我們期望透過更多第一線社

工員的處遇經驗，發展有關老年親密關係

暴力保護服務的策略，並強化網絡相關工

作人員老人服務工作的專業知能，以因應

臺北市高齡社會中保護工作之現況，進而

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與安全。 
（本文作者：王儀玲、陳淑娟為臺北市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成人保護組組

長、中心主任） 
關鍵詞：老人保護、家庭暴力、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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